
2012年 5月 9日  
討論文件  
 
 

立法會  
發展事務委員會  

 
樓宇安全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 

 
工業樓宇內的違例住用分間房及改建事宜  
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政府對工業樓宇內的違例 住

用分間房及改建事宜所採取的執法行動，並概述將現有工

業樓宇改作住宅用途的限制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近年，公眾極為關注與分間樓宇單位相關的樓宇及

消防安全問題。然而，在另一方面，社會上有意見認為這

些單位在房屋事宜方面亦有其作用，因為這些單位可為未

符合資格申請或正等候分配公共租住房屋，但又希望住在

市區的低收入人士提供可負擔的住所，令他們可以靠近其

工作及／或其子女的就學地點。因此，政府的政策是要確

保分間樓宇單位的安全，而非全面取締這類單位。  
 
3 .  為此，屋宇署自 2011 年 4 月起已展開一項針對住用

及綜合用途樓宇內的分間樓宇單位的大規模行動，目標是

糾正與分間樓宇單位相關的建築工程的違規之處。自 2012
年 4 月起，該署已加強該項大規模行動，並增加該行動每

年的目標樓宇數目。除此之外，發展局將於本立法年度內

提交一項修訂規例，把分間樓宇單位內常見的建築工程納

入小型工程監管制度，規定這些工程須交由合資格專業人

士和承建商進行，從而確保工程的質素（有關詳情請參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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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的文件） 1。屋宇署亦已加強公眾教育及宣傳工作，提醒

公眾有關不當的分間樓宇單位工程所能導致的樓宇安全問

題。  
 
4 .  位 於 工 業 樓 宇 內 的 分 間 樓 宇 單 位 的 情 況 則 截 然 不

同。工業樓宇並非設計作住用用途，因此在多方面的要求，

例如天然照明與通風，以至逃生途徑及其他消防設施的提

供等，都與住用和綜合用途樓宇有別。此外，工業樓宇內

的其他單位可能仍然有工業活動進行或被用作儲存危險及

易燃物品，對被用作住用用途的單位的住戶的生命構成極

高 的 消 防 風 險 。 即 使 所 有 其 他 單 位 在 住 戶 搬 入 前 已 經 空

置，有關單位仍可隨時被用作不適宜與住用用途並存的危

險用途。因此，把工業樓宇單位用作住用用途，不論該單

位是否屬於分間樓宇單位，均會對住戶構成明顯較高的風

險。為了確保公眾，特別是工業樓宇內的分間樓宇單位的

住戶的安全，屋宇署有必要採取嚴厲的執法行動。  
 
 
屋宇署所採取的執法行動  
 
5.  一般而言，在收到市民的舉報或其他政府部門的轉

介後，屋宇署人員或屋宇署委派的顧問會巡查有關樓宇，

以確定是否有違反《建築物條例》（第 123 章）的情況。如

懷疑有違反地契條款或違反《消防條例》（第 95 章）的情

況，屋宇署亦會把個案分別轉介予地政總署和消防處。此

外，屋宇署亦會透過大規模行動巡查工業樓宇內的住用分

間房。  
 
一般執法程序  
 
6.  就《建築物條例》而言，涉及工業樓宇改作住用用

途的個案，主要有兩類違例情況需要處理。第一類為建築

物用途的更改，第二類為違例建築工程（僭建物）。有關建

築物用途的更改和僭建物的執法行動，一般都會同時進行。 
 
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我 們 將 透 過《 2 0 1 2 年 建 築 物（ 小 型 工 程 ）（ 修 訂 ）規 例 》引 入 建 議 的 修 訂 。

發 展 局 局 長 已 經 訂 立 有 關 規 例 ， 而 規 例 亦 將 於 2 0 1 2 年 5 月 4 日 刊 憲 。 視 乎

立 法 會 的 審 議 工 作 ， 該 項 修 訂 規 例 將 可 以 於 2 0 1 2 年 1 0 月 3 日 正 式 生 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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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 在建築物用途的更改方面，《建築物條例》第 25(1)
條規定，如建築物的用途擬有重大更改，有關人士須給予

建築事務監督（監督）事先通知。如監督認為建築物的建

造會令建築物不適合更改用途，他可根據《建築物條例》

第 25(2)條發出命令，着令擁有人及／或佔用人停止將該建

築物用作不適合的用途。與僭建物個案的處理相若，若有

關 建 築 物 用 途 的 重 大 更 改 會 對 生 命 及 財 產 構 成 嚴 重 威 脅

（ 例 如 將 工 業 樓 宇 改 作 住 用 用 途 ）， 屋 宇 署 會 優 先 處 理 個

案。  
 
8 .  僭建物是另一類在被用作住用用途的工業樓宇中常

見而又違反《建築物條例》的情況。根據《建築物條例》，

除該條例第 41 條所界定的豁免工程和小型工程監管制度下

的指定小型工程外，所有建築工程在展開前均須獲得監督

的事先批准和同意。此外，所有建築工程、豁免工程和指

定小型工程亦必須符合《建築物條例》下各附屬法例內所

訂明的建築標準。否則，不論工程規模大小，均屬僭建物，

而屋宇署亦可採取執法行動。在屋宇署巡查期間發現的任

何僭建物，均會按照既定的僭建物執法政策和程序處理。

其中，若僭建物屬於須即時採取執法行動的類別（即「須

優先取締」類別的僭建物），屋宇署會採取跟進行動，根據

《建築物條例》發出法定命令，着令業主糾正違規之處，

以確保公眾安全。業主如未能遵從法定命令，屋宇署會考

慮 對 業 主 提 出 檢 控 和 安 排 政 府 承 建 商 進 行 所 需 的 糾 正 工

程，並在完工後向業主追討工程費用（包括監督費用）。  
 
有關住用分間房的大規模行動  
 
9.  屋宇署上述的執法行動亦適用於工業樓宇內的住用

分間房。正如上文第 4 段所述，工業樓宇內的住用分間房

可對住客構成極大的潛在風險，因此屋宇署由 2012 年開始

已擴大針對分間樓宇單位的大規模行動的範圍至每年包括

30 幢工業樓宇，藉以加強對工業樓宇內的住用分間房的執

法。委員亦可能注意到，針對大角咀洋松街一宗經廣泛報

道並且涉及約 60 間位處工業樓宇內的住用分間房的個案，

屋宇署已在 2012 年 3 月成功獲區域法院頒發封閉令，封閉

有關住用分間房所在的樓層，並已安排其承建商拆除有關

僭建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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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受屋宇署執法行動影響的住客提供的援助  
 
10 .  政府的政策是確保不會有人因當局的執法行動而無

處容身。對於那些居住在工業樓宇的住用分間房並受屋宇

署執法行動影響的住客，現時已有各項措施協助他們尋找

合適的居所。屋宇署亦設有社工服務隊，向受影響的住客

提供所需的社福及情緒支援。  
 
11 .  在 2011 年 10 月，關愛基金督導委員會通過一項計

劃，向因屋宇署的執法行動而須遷出工業樓宇內的住用分

間房的住客提供一次性的搬遷津貼。屋宇署已在 2011 年 12
月展開該項援助計劃。當時屋宇署社工服務隊的工作人員

為上文第 9 段所述，居住在洋松街一幢工業樓宇的住用分

間房的住客，進行為期三日的現場登記，以協助他們在關

愛基金的計劃下申請財政援助。社工服務隊亦協助了那些

不符合資格申請關愛基金的援助計劃的住客，申請由其他

慈善機構提供的津貼和資助。  
 
12 .  除財政援助外，社工服務隊亦協助受影響的住客另

覓居所，例如由志願機構管理的宿舍及私人樓宇的住用單

位。在涉及約 60 間住用分間房的洋松街個案中，屋宇署的

社工曾在約三個月的時間內探訪受影響住客超過 20 次，並

協助了約 60 伙住戶另覓居所，以便他們在屋宇署採取進一

步執法行動前遷出有關處所。  
 
跨部門轉介個案  
 
13 .  屋宇署亦會按情況把涉及將工業樓宇用作住用用途

的個案轉介予地政總署及／或消防處。一般而言，懷疑涉

及違反地契條款的個案會轉介地政總署。如確定有違反地

契條款的情況，地政總署會在諮詢法律意見後，以批租人

的身分採取適當的執行契約條款行動，例如向承租人（一

般稱為地段擁有人）發出警告信，要求糾正違規事項，及

／或將警告信於土地註冊處註冊（俗稱「釘契」）。  
 
14 .  涉及違反《消防條例》的個案會轉介予消防處，例

子包括雜物阻塞走火通道以及消防裝置和設備缺乏妥善保

養。如確定有這類違規事項，消防處通常會發出消除火警

危險通知書，着令業主糾正違規事項。消防處亦可向業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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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取檢控行動。  
 
 
將工業樓宇改作住宅用途的限制  
 
15.  根據現行的發展管制制度，任何工業樓宇的改裝必

須符合有關地契的條款、《城市規劃條例》（第 131 章）及

其法定圖則，以及《建築物條例》及其附屬法例。從城市

規劃角度來說（城市規劃會顧及土地用途在衛生、安全和

一般福祉方面的考慮），只有座落於容許作住宅用途的地帶

內的樓宇，才可作住宅用途。因此，只有位於這些用地內

的工業樓宇才可考慮改裝或重新發展作住宅用途。就改裝

而言，除了土地用途的規劃外，改裝的工業樓宇亦必須能

夠符合透過《建築物條例》及其附屬法例訂明的法定樓宇

監管制度下的各項建築標準和相關規定。一般來說，有關

住 宅 樓 宇 的 建 築 標 準 和 規 定 ， 例 如 地 積 比 率 和 上 蓋 面 積

等，會較為嚴格。因此，將住宅用途地帶內的工業樓宇改

裝作住用用途在技術及財政上是否可行，須按個別情況考

慮。舉例來說，在改裝工業樓宇時，可能須拆卸工業樓宇

部分樓面，以符合住宅用途在地積比率和上蓋面積方面的

法定規定，而這可能會令到有關改裝項目在技術及財政上

不可行。因此，在部分甚至大多數的個案中，重新發展較

改裝更為可行。  
 
16 .  就將工業樓宇重新發展而言，當局現時已在活化舊

工業大廈的一籃子措施之下，提供一些措施 2以便利位處非

工業地帶的工業樓宇的業主把其樓宇重新發展作其他用途

（在適用的情況下包括住宅用途）。然而，先決條件是有關

地段擁有人必須能夠符合相關的法定城市規劃規定，並視

乎個案需要，獲得所須的規劃許可。如有關地契並不准許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2 相 關 措 施 包 括 降 低 位 於 非 工 業 地 帶 而 樓 齡 達 3 0 年 或 以 上 的 工 業 樓 宇 ， 根

據 《 土 地 （ 為 重 新 發 展 而 強 制 售 賣 ） 條 例 》（ 第 5 4 5 章 ） 申 請 強 制 售 賣 令

的 門 檻 ； 以 「 按 實 補 價 」（ 即 按 最 佳 用 途 及 擬 議 的 實 際 重 建 發 展 密 度 而 非

按 有 關 法 定 城 市 規 劃 圖 則 或《 條 例 》准 許 的 最 高 發 展 密 度 ）的 方 式 評 定 在

進 行 契 約 修 訂 時 的 土 地 補 價；及 准 許 業 主 選 擇 把 補 價 連 同 按 固 定 利 率 計 算

的 利 息 分 五 年 逐 年 攤 付 。  
 
 除 了 以 上 措 施 外，財 政 司 司 長 亦 已 經 在 2 0 1 2 - 1 3 年 度 的 財 政 預 算 案 當 中 建

議，邀 請 市 區 重 建 局（ 市 建 局 ）以 先 導 計 劃 形 式 推 行 工 廈 重 建 項 目。市 建

局 現 正 制 訂 有 關 先 導 計 劃 的 詳 情 ， 我 們 應 能 在 2 0 1 2 年 6 月 的 發 展 事 務 委

員 會 會 議 上 作 出 更 多 的 匯 報 。  



  6

重新發展，地段擁有人可申請契約修訂（或換地，視乎情

況而定）。地政總署會以批租人的身分按適用的程序處理有

關申請。  
 
 
諮詢意見  
 
17.  請各委員備悉各政府部門現時就工業樓宇內的住用

分間房所採取的執法行動，以及將現有工業樓宇改作住宅

用途的限制。  
 
 
 
發展局  
2012 年 5 月  




